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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9年台儿庄工信系统防汛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企业：

为全面加强防汛工作责任，落实各项防汛工作措施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，确保我区安全度汛，现就2019年台儿庄区工信系统防汛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各相关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，高度重视汛期安全生产工作，着力加强组织领导，早部署、早安排、早发动、早准备。要对汛期安全生产责任进行层层分解，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、落实到具体人员，将防范、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，全面消除安全隐患，牢牢掌握主动权，确保本企业安全生产。

二、企业自查。
各相关企业要针对本企业汛期安全生产特点，开展防汛自查，加强隐患整改，切实消除隐患。检查内容主要包括责任制落实、值班值守制度、防汛预案、培训演练、设备设施、抢险准备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要建立整改台账，明确整改措施，确保汛前整改到位。
三、强化责任，尽职做好应急响应与处置工作。各相关企业要加强汛期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领导带班、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，确保安全信息渠道畅通。同时要制定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各项预案，抓好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准备。加强与政府应急部门和气象、水利等部门的联系，健全完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，要按照规定及时报告重大险情和事故，并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，及时、科学、有效组织抢救，努力将事故的损失和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。

请各相关企业将自查报告、整改情况、本企业防汛应急预案、防汛物资储备清单、防汛通讯录于4月19日前报区工信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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